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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1 、 
1 .維炫服務專用梯之垂直淨空距雜〈1 9 0 0 ^ 1 

1.便於閱&沉霣之人孔蓋及摧带維修工具 

1 可否依此型態設置維修服務専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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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2 
1 . 維修服務#用梯之垂直淨空距雠〈 1 9 0 0 。 

1.便於閒啟沉霣之人孔羞及揚帶維修工具 

3 ^ 可否依此型態設置維修服務専用梯？ 

(附 》 3 
維修服枝-用梯之垂直淨空迚離〉190 (^11 

攀爬具危險性,且不利於閗啟孔 3及撺帶維炫工具 

可否設置此維修服筏專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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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提案一：本案太子建設 台南市新營區新營段 841-9 地號 設置有關

一.建物結構性過梁外緣設置造型格柵、二.緊急昇降機排煙室

之排煙窗是否得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三.十五層面向法定空

地設置挑空、四.公共服務空間高度疑義、五.戶外安全梯皆設

置二公尺之翼牆，懇請覆核委員同意。（提案人：社團法人台

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本案依建築技術規則設置：

一. 本案建物結構性過梁外緣設置造型格柵(如圖說一)，並無礙

通風、採光、排煙設備、緊急用升降機、防火避難設施等之

功能，純粹建築裝飾造型語彙之設計是否適用 103 年度第九

次復核會議紀錄內提案七之建築物外牆設置之裝飾板或裝

飾物不得超過位於結構柱、梁外緣、外牆之最外緣者六十公

分設計之基準？ 

二. 本案緊急昇降機排煙室之排煙窗(如圖說一)依建築技術規

則第107條規定緊急昇降機之機間四周應為具有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牆壁及樓板，及出入口應為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

之防火門。該規定機間四周應指為與其他空間防火區劃分界

處。另排煙窗之設置應以排煙之考量為優先，若符合技術規

則第 79 條之規定者，已與其他防火區劃有一定分界，應可

免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以達排煙窗設置之原意。 

三. 本案依內政部 84.3.8 台內營字第 8401523 號函(詳附件)按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四條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挑空部分…限於建築物面向道

路、公園、綠地等深度達六公尺以上之法定空地或其他永久

性空地之方向設置。」係指建築物之挑空部分應面向道路、

公園、綠地、或深度達六公尺以上之法定空地或其他永久性

空地之方向設置而言。本案於十五層設置挑空；皆設於客廳

或客餐廳之上方，(如圖說二、三、四，面向道路、綠地、

或深度達六公尺以上之法定空地或其他永久性空地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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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是否適用此函規定？ 

四. 本案依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專章第

284 條之 1 及第 286 條第一項第 3 款分別規定:「本

章所稱公共服務空間，係指基地位於住宅區之公寓

大廈留設於地面層之共用部份，供住戶作集會、休

閒、文教及交誼等服務性之公共空間。」；公共服務

空間高度不受限制。另本案店鋪上方挑空為住宅，

與公共服務空間有防火間隔，可視為他棟，故應無

限制公共服務空間之高度(如圖五、六)。 

五. 依建築技術規則 97 條之二、戶外安全梯之構造：(二)安全梯

與建築物任一開口間之距離，除至安全梯之防火門外，不得

小於二公尺。本案設置戶外安全梯皆設有二公尺之翼牆，應

已符合任一開口二公尺之規定，復請法規覆核小組審議(如

圖說七)。 

懇請委員覆核設置方式是否符合規定。圖面表示詳如附件。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 本案建物結構性過梁外緣設置造型格柵並無礙通風、採光、

排煙設備、緊急用升降機、防火避難設施等之功能，係屬建

築裝飾造型語彙之設計；故應可設置。 

二. 本案緊急昇降機排煙室之排煙窗是否得具有一小時防火時

效?；提送「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

覆核小組」會議討論。 

三. 本案十五層面向法定空地設置挑空；應符合依 103 年建築技

術規則第一百六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挑空

部份每住宅單元限設一處，應設於客廳或客餐廳之

上方，並限於建築物面向道路、公園、綠地等深度

達六公尺以上之法定空地或其他永久性空地之方向

設置。」敬請釋示。

四. 本案公共服務空間高度不受限制；他棟店鋪上方挑空為住

宅，與公共服務空間有防火區隔，故可視為不受限

制。 

五. 本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 97 條之二、戶外安全梯之構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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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梯與建築物任一開口間之距離，除至安全梯之防火門

外，不得小於二公尺。本案設置戶外安全梯皆設有二公尺之

翼牆，已符合任一開口二公尺之規定。 

提案二：地下室之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可否免與其他地下樓層之

停車場區劃分隔之，敬請釋示。（提案人：社團法人台南市建

築師公會）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 建築技術規則第 79-1 條，「防火構造建築物供左列用途使

用，無法區劃分隔部份，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

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區

劃者，不受前條第一項之限制…..」，其中僅說明了停車空

間及其他類似用途建築物不受限制，並無說明「停車場兼防

空避難室」是否適用免區劃之規定，先表述於前。 

二、 「停車場」與「停車場兼防空避難室」雖實屬同一類型之建

築空間，但防空避難室為緊急避難之所用，必須預防煙害及

火災之漫延方能發揮避難之功能，雖然得兼做停車場之使

用，仍需符合上開區劃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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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築物名稱：太子建設 台南市新營區新營段 841-9地號 店舖及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 

地號（代表號）：台南新營區新營段 841-9地號 

起造人（代表人）：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鄭高輝 

建築師：石昭永／陳鵬宇／鄭承佳 

建築師事務所：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陳鵬宇建築師事務所／ 

 鄭承佳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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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

發文方式 :郵寄
檔    昮免 :

保存年限 :

臺南市七股區公所 函

地址 :72姐 1臺 南市七股 區大埕里377號
承辦人 :高翎瑱

:                          電話 :閱72611#236
傳真 :7874U46
電子信箱 : cucU513@mai1.tainan.gUv.tw

﹉ 受文者 :中 勝峰能源有限公司
:  發文 日期 :中 華民國1U3年 1U月 17日

一

  發文字號 :所農字第lU3U6739M號
:  速別 :普通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  附件 :

本 主旨 :有 關台端申請本區篤加段151-61地號及下山子寮段264-U地

:    號面臨現有巷道(農路)證明書乙案 ,經查篤加段151-61地號

:    未面臨現有巷道或農路 ;下 山子寮段264-U地 號東側堤防邊

:    道路為防汛道路 ,請查照 。

﹉ 說明 :依據台端申請書辦理 。

討  正本 :中勝峰能源有限公司(代理人 :鄧建昌 君 )

:  副本 :本所農業及建設課 ﹉                  ﹉         ﹉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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